
附件2

                                   孟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1
医师执业许

可
⑴医师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十三条：  “

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

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

册…… 。 ”第十四条：  “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

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

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

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

师执业活动。 ”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  (卫生部令1999年

第5号) 第三条：  “卫生部负责全国医师执业注册

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是医师

执业注册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执

业注册监督管理工作。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7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医师执业注册

申请表 》 、 聘用证明 、 医师资格证书等材

料) ，审核材料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初审意

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注册的，颁

发《医师执业证》 ；不予注册的，书面说明理

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 加强医师执业情况监督检

查，确保其按许可的执业地点和执业范围依法

执业。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1
医师执业许

可

⑵ 医 师 变 更

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七条：  “

医师变更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

的，应当到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

三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7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医师变更注册

申请表 》 、 医师执业证书 、 聘用证明等材

料) ，审核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初审

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变更的，在

《医师执业证书》 中作变更记录； 不予许可

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 加强医师执业情况监督检

查，确保其按许可的执业地点和执业范围依法

执业。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1
医师执业许

可

⑶ 医 师 注 销

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六条：  “

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所在的医疗、预

防、保健机构应当在三十日内报告准予注册的卫生

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注销注册，收回医师

执业证书：  ( 一) 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  (二)

受刑事处罚的；  (三) 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

罚的；  (四) 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暂停执业活

动期满，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  (五) 中止医师执

业活动满二年的；  (六) 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被注销注册的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注销注

册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7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医师注销注册

申请表 》 、 医师执业证书 、 相关证明等材

料) ，审核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初审

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注销的，办

理注销注册手续，收回《医师执业证书》 ，并

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不予注销的，书面说明理由；按

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将注销注册的人员名单予以

公告；加强医师执业情况监督检查，查处无证

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等违法行为。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2

医疗机构设

置及执业许

可 (含港澳

台)

⑴ 医疗机 构

设置审批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149号) 第十一

条：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规定

提出设置申请：   ( 一 ) 不设床位或者床位不满100张的

医疗机构，  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

请；   (二) 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和专科医院按

照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申请  。 ”第十二

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

设置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答

复；批准设置的，发给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部令1994年

第35号) 第十一条：  “床位在一百张以上的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民族医医院以及专科医院

、 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 临床检

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的设置审批权限的划分 ，  由

省、 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其他医疗机构

的设置， 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审批。 ”

    《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河南省中医管理

局关于调整下放医疗机构设置及执业许可有关事项的通

知》  (豫卫医〔2015〕 5号)  一、调整后的医疗机构设

置与执业许可管理权限：  “ … … (三) 一级医疗机构、

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的设置及

执业许可由省直管县 (市) 、县 (市、 区) 卫生计生行

政 (中医管理) 部门负责。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4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医疗机构设置

申请书》 、设置可行性报告、选址报告等材

料) ；根据需要组织现场核查、评审；提出书

面评审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制

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不予许可的，书

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

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医疗机构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

导。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2

医疗机构设

置及执业许

可 (含港澳

台)

⑵ 医疗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核发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149号)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第十七条第一款：  “

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 由批准其设置的人民行政卫

生行政部门办理。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不得

开展诊疗活动。 ”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部令

1994年第35号)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申请医疗机

构执业登记必须填写《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

书》 ，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料。 ……”

    《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河南省中医

管理局关于调整下放医疗机构设置及执业许可有关

事项的通知》  (豫卫医〔2015〕5号)  一、调整后

的医疗机构设置与执业许可管理权限 ：  “ ……

 (三) 一级医疗机构、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乡镇

卫生院等医疗机构的设置及执业许可由省直管县

 (市) 、县 (市、区) 卫生计生行政 (中医管理)

部门负责。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4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国

务院令第149号) 第十六条和《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部令1994年第35号) 第

二十五条、二十七条等规定进行审查；组织实

地考察、核实，并对有关执业人员进行消毒、

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现场抽查考

核；提出初审意见。 4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制

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不予许可的，书

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

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医疗机构执业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指导，确保其在有效期内按许可的

内容和范围依法执业。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2

医疗机构设

置及执业许

可 (含港澳

台)

⑶ 医疗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变更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149号)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

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

登记。 ”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部令

1994年第35号)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

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 (资本) 、诊疗科

目、床位 (牙椅) 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

更登记，并提交下列材料:  ( 一) 医疗机构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

记注册书》 ；  (二) 申请变更登记的原因和理由；

 (三) 登记机关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一

条：  “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设置的为内部职工服

务的医疗机构向社会开放，必须按照前条规定申请

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在原登

记机关管辖权限范围内变更登记事项的 ， 由原登记

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因变更登记超出原登记机关管

辖权限的， 由有管辖权的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

记。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4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  (卫生部令1994年第35号) 第三十条规定

进行审核；根据需要组织实地考察、核实；提

出初审意见。

4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变更的，换

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并在副本上作相

应记录；不予变更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

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医疗机构执业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指导，确保其在有效期内按许可的

内容和范围依法执业。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2

医疗机构设

置及执业许

可 (含港澳

台)

⑷ 医疗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校验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149号)

第二十二条：  “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校验1次；床位在100张

以上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每3

年校验1次。校验由原登记机关办理。 ”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部令

1994年第35号) 第三十五条：  “床位在一百张以上

的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民族医

医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院、妇幼保健

院、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的校验期为三年；其他医疗机构的校验期为一年。

医疗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三个月向登记机关申请

办理校验手续。 ……”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根据情况，给予一

至六个月的暂缓校验期：  ( 一) 不符合《医疗机构

基本标准》 ；  (二) 限期改正期间；  (三) 省、 自

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设

床位的医疗机构在暂缓校验期内不得执业 。暂缓校

验期满仍不能通过校验的， 由登记机关注销其《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4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医疗机构校验

申请书》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副

本及复印件等) ；根据需要组织实地考察、核

实；提出初审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通过校验的，换

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并在副本上作相

应记录；暂缓校验的，书面说明理由， 限期整

改；未通过校验的，注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按时

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医疗机构执业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指导，确保其在有效期内按许可的

内容和范围依法执业。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2

医疗机构设

置及执业许

可 (含港澳

台)

⑸ 医疗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注销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149号)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机构非因改建、扩建、迁建

原因停业超过1年的，视为歇业。 ”

    《河南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  (豫政〔1997〕

44号)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因故终止诊疗活动、

歇业或者停业超过1年的 (改建、扩建、迁建等原

因除外) ，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登记

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4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医疗机构申请

注销登记注册书》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正本、副本及复印件等) ；根据需要组织实地

考察、核实；提出初审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注销的，办

理注销手续， 收回《医疗机构许可证》 及副

本；不予注销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

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

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注销执业许可证的医

疗机构监督检查，防止出现无证执业等违法行

为。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3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

⑴ 放射 诊疗

许可证核发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

 (国务院令2014年第653号修改) 第八条第二款：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的医

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

射机构许可。 ”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2006年第

46号) 第四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

作，应当具备与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相适应的条

件，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放射诊

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以下简称放射诊疗许

可) 。 ”第十一条 ：  “医疗机构设置放射诊疗项

目，应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 ，分别

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卫生审查 、竣

工验收和设置放射诊疗项目申请：  ( 一) 开展放射

治疗、核医学工作的， 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

理；  (二) 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 向设区的市级

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三) 开展X射线影像诊

断工作的， 向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同时开

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工作的， 向具有高类别审批权

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卫

生部令2006年第46号) 第二章、第三章第十四

条等规定进行审查；根据需要组织现场核查、

评审；提出初审意见。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制

发《放射诊疗许可证》 ；不予许可的，书面说

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放

射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

卫生监

督所



3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

⑴ 放射 诊疗

许可证核发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

 (国务院令2014年第653号修改) 第八条第二款：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的医

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

射机构许可。 ”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2006年第

46号) 第四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

作，应当具备与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相适应的条

件，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放射诊

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以下简称放射诊疗许

可) 。 ”第十一条 ：  “医疗机构设置放射诊疗项

目，应当按照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的类别 ，分别

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卫生审查 、竣

工验收和设置放射诊疗项目申请：  ( 一) 开展放射

治疗、核医学工作的， 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

理；  (二) 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 向设区的市级

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三) 开展X射线影像诊

断工作的， 向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同时开

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工作的， 向具有高类别审批权

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不

收

费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3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

⑵ 放射 诊疗

许可证校验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2006年第

46号) 第十七条第一款：  “《放射诊疗许可证》与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同时校验， 申请校验时应

当提交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

所的检测报告、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

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本周期有关放射

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检测报告 、放

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工作开展情况

报告等) ；根据需要组织现场核查、评审；提

出初审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通过校验的，换

发《放射诊疗许可证》 ，并在副本上作相应记

录；暂缓校验的，书面说明理由， 限期整改；

未通过检验的，注销其《放射诊疗许可证》，

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放

射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3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

⑶ 放射 诊疗

许可证变更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2006年第

46号)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变更放射诊疗项

目的，应当向放射诊疗许可批准机关提出许可变更

申请，并提交变更许可项目名称、放射防护评价报

告等资料； 同时向卫生行政执业登记部门提出诊疗

科目变更申请，提交变更登记项目及变更理由等资

料。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变更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做出审查决定。未经批准不得变更。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变更许可项目名称、

放射防护评价报告等材料) ；根据需要组织现

场核查、评审；提出初审意见。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变更的，换

发《放射诊疗许可证》 ，并在副本上作相应记

录；不予变更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

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

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放

射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3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

⑷ 放射 诊疗

许可证注销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2006年第

46号)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由原批准

部门注销放射诊疗许可，并登记存档，予以公告：

 ( 一) 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的；  (二) 逾期不申请校

验或者擅自变更放射诊疗科目的；  (三) 校验或者

办理变更时不符合相关要求，且逾期不改进或者改

进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四) 歇业或者停止诊疗科

目连续一年以上的；  (五) 被卫生行政部门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申请注销放射诊

疗许可申请表、相关证明等材料) ；根据需要

组织现场核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注销的，办

理注销手续， 收回《放射诊疗许可证》 及副

本；不予注销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

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

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注销医疗机构的监督

检查，防止出现违法执业行为。

卫生监

督所



3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

⑷ 放射 诊疗

许可证注销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2006年第

46号)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由原批准

部门注销放射诊疗许可，并登记存档，予以公告：

 ( 一) 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的；  (二) 逾期不申请校

验或者擅自变更放射诊疗科目的；  (三) 校验或者

办理变更时不符合相关要求，且逾期不改进或者改

进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四) 歇业或者停止诊疗科

目连续一年以上的；  (五) 被卫生行政部门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不

收

费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4

饮用水供水

单位卫生许

可

⑴ 饮 用 水 供

水 单 位 卫 生

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第二款：  “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

动，应当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 ”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建设部、

卫生部令1996年第53号)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

监督监测工作。 ……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

在行政区域的， 由供水单位所在行政区域的上一级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

工作； ……”第二十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六

条规定的管理范围发放，有效期四年，每年复核一

次 。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换发新证 。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卫生许可证申

请书》 ；人员健康证复印件、水质监测报告、

管理制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 ；根据需要

组织现场核查、检测；提出初审意见。

卫生监

督所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制

发《卫生许可证》 ；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

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

生监督监测和评价，发现已不符合卫生许可证

颁发条件或不符合卫生许可批准文件颁发要求

的，收回有关证件或批准文件。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4

饮用水供水

单位卫生许

可

⑵ 饮 用 水 供

水 单 位 卫 生

许可证延续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建设部、

卫生部令1996年第53号) 第二十条：  “供水单位卫

生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

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管理范围发放 ，有效期四

年，每年复核一次。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提出申

请换发新证。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卫生许可证申

请书》 ；人员健康证复印件、水质监测报告、

管理制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材料) ；根据

需要组织现场核查、检测；提出初审意见。

卫生监

督所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换

发《卫生许可证》 ；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

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

生监督监测和评价，发现已不符合卫生许可证

颁发条件或不符合卫生许可批准文件颁发要求

的，收回有关证件或批准文件。

卫生监

督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5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核

发

  无

《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 第二十四

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

受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对申报

资料进行审查，对现场进行审核 ，符合规定条件

的，作出准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书面说明

理由。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2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证申请书》 ；单位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资格

证明；经营场所、场地的使用证明复印件；消

防安全证明等材料) ；根据需要组织现场核查

、 检测；提出初审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制

发《卫生许可证》 ；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

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5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核

发

  无

《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 第二十四

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

受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对申报

资料进行审查，对现场进行审核 ，符合规定条件

的，作出准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书面说明

理由。 ”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

卫生监督监测和评价，发现已不符合卫生许可

证颁发条件或不符合卫生许可批准文件颁发要

求的，收回有关证件或批准文件。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不

收

费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6

医疗保健机

构从事计划

生育技术服

务项目 的审

批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

保健机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审查批准，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注明获

准开展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并向同级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通报。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

条件；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

医政医

管科

(行政

事项服

务科)

5日

2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 (包括《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申请表》 ；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的基本标准》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

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等材

料) ；根据需要组织现场核查、检测；提出初

审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制

发《医疗保健机构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

许可》 ；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

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医疗保健

机构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进行监督 、检

查、指导。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大定北路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服务电话：0391-8184120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7
三孩生育证

的审批
  无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根据2016年5月

27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 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十五条提倡一对夫妻

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的夫

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  (一)夫妻双方合计已生育

两个子女，且没有共同生育子女的；  (二)经鉴定两

个子女均为非遗传性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

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审核

1. 审核责任： 乡 (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审核。乡 (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在5
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的核实和初审工作，对

材料齐全的，发给《三孩生育申请受理通知书

》 ， 同时报送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

批；对需要补充材料的，书面一次告知申请人

人口监

测与家

庭发展

科

5日 5日

不

收

费

审批

2. 审批责任：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

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

决定。对符合生育第三个子女规定、材料齐全

的，批准生育第三个子女，发给生育证；对需

要补充材料的，书面一次告知乡 (镇) 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对不符合生育第三个子女条

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将材料退回

乡 (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乡 (镇) 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及时将县级卫生和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的审批结果送达申请人 。

15日 15日

事后

监管

3.事后监管责任： 当年生育证有效期至下年度

1月31日。持证对象在生育证有效期内没有生

育的，应在4月底前交回原生育证并换发下一

年度生育证，在有效期内没有换证的应重新申

请。 以不正当手段或虚假证明取得生育证的 ，

邮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取消其生育证明 。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雍大街0318号卫健委院内                                    服务电话：8192467

投诉机构：  纪检组     投诉电话：8197022


